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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处、青海省标准化研究所、青海省质量管理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严菁、石彦军、肖林青、王健、张素梅、来宁军、崔国华、李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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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名牌评价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青海名牌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申请条件、评价程序、名牌管理和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青海名牌评价，也可用于名牌培育。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青海名牌 

按照规定程序和条件进行评价，并经有关管理机构确认的制造业名牌产品、农业名牌产品、传统特

色手工艺品、服务业名牌和区域名牌的统称。 

2.2  

制造业名牌产品 

在青海省境内生产，实物质量水平达到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居行业前列，

用户满意度高的制造业产品。 

2.3  

农业名牌产品 

在青海省境内生产，实物质量水平达到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居行业前列，

用户满意度高的农产品。 

2.4  

传统特色手工艺品 

青海省境内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显著的地域特色，有一定经济规模和知名度，纯手

工或借助工具制作的产品。 

2.5  

服务业名牌 

具有明确的服务内容和较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反映该服务主体的经营决策、文化理念、

经济实力、组织管理、服务创新和整体形象的名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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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区域名牌 

青海省某特定区域内优势产业群体企业共同拥有的，在该产业市场具有较高市场份额、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集体名牌。 

3 评价原则 

青海名牌评价工作坚持自愿申请，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评价原则。  

4 申报条件 

4.1 制造业名牌产品、传统特色手工艺品 

申报制造业名牌产品、传统特色手工艺品的企业及产品应符合下列条件： 

a) 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 

b)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的规定；   

c) 连续合法生产经营三年以上（含三年），年销售额、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总资产贡献率居省

内同行业前列； 

d) 企业纳税信用等级为 A、B 级； 

e) 具有可靠的生产技术条件、技术装备与工艺，技术创新、产品开发能力居行业前列，自主创新

成效显著； 

f) 已建立比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体系和计量检测体系并有效运行； 

g) 重视品牌建设，具有社会责任，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并有良好的社会形象； 

h) 企业拥有合法有效的注册商标，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所有权明确，无纠纷； 

i) 产品质量在同类产品中处于省内领先地位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居省

内同类产品前列； 

j) 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产品社会满意度高； 

k) 近三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4.2 农业名牌产品 

申报农业名牌的组织机构及产品应符合下列条件： 

a) 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社团法人资格； 

b)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的规定； 

c) 连续合法生产经营三年以上（含三年），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市场销售量、知名度居省

内同类产品前列，在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消费者满意程度高； 

d) 质量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e) 产品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为当地农村经济的主导产品，或具有区域优势、特色并在本地农业

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产品，并拥有固定的生产基地； 

f) 有健全和有效运行的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环境保护体系，建立了产品质量追溯制度； 

g) 近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 

h) 申报产品在无公害、绿色、有机等“三品”认证范围的必须取得相应认证证书； 

i) 按标准化方式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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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重视品牌建设，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产品社会满意度高； 

k) 单位拥有合法有效的注册商标，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所有权明确，无纠纷。 

4.3 服务业名牌 

申报服务业名牌的企业应符合下列条件： 

a) 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服务内容明确； 

b) 企业拥有合法有效的服务商标，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所有权明确，无纠纷； 

c) 企业纳税信用等级为 A、B 级，主营业务年营业额居全省同行前列； 

d) 企业建立了完善的服务标准，通过相关体系认证，并有效运行； 

e) 有健全的客户投诉处理反馈机制，近三年无重大质量事故，投诉处理及时，顾客满意率达 90%

以上。 

f) 符合国家的环境保护要求。 

4.4  区域名牌 

申报区域名牌的组织机构应符合下列条件： 

a) 具有明确的行政或地理区域范围； 

b) 集聚区产业有相应的发展规划和配套的政策措施，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完备的服务功能，建

立了技术创新、检验检测、产品研发等公共服务平台或人才引进机制； 

c) 集聚区内有著名商标、知名商标或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 

d) 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主导产品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产业协作配套能力强，被认定为全

国或省级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e) 集聚区内有三家以上省级名牌产品生产企业，省级名牌产品的销售额占产业集群内同类产品总

销售额的 30%以上；有市场准入要求的企业 100%获证。 

f) 集聚区内产品实物质量整体水平稳定，主导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合格率不低于同期、同类产品省

级以上监督抽查平均水平。  

5 评价程序 

5.1 评价周期 

青海名牌评价工作每二年进行一次。 

5.2 申报 

凡符合规定条件的组织机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a) 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或相关证照； 

b) 注册商标证书； 

c) 申报产品（服务项目）介绍； 

d) 有关部门依法核发的相关许可证，纳税情况证明，经营情况证明； 

e) 连续三年省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查）机构出具的有效的检验（评价）报告； 

f) 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 

5.3 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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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基层质量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按照要求，对提出申请的组织机构所提交材料的

真实性、完整性进行预审，形成推荐意见。 

5.4 评审 

对推荐的申报项目进行综合审查及评估。包括： 

a) 组织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查； 

b) 对申报项目进行品牌无形资产评估和市信息评估； 

c) 组织开展申报项目主要经济指标公示和社会满意度测评； 

d) 专家评审组按要求进行综合评价，形成评价报告并提出意见。 

5.5 形成建议名单 

形成青海名牌建议名单。 

5.6 公示 

通过省级主要媒体向社会公示当年青海名牌建议名单，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间有异议的，经核实，

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上报。 

6 青海名牌管理 

6.1 青海名牌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企业可自愿参加复评。 

6.2 青海名牌企业应认真做好本企业有关数据的收集与积累，并按规定填报有关跟踪数据。如虚报或

不按要求填报跟踪数据的，有效期满后当年不得参加复评。 

6.3 荣获青海名牌的企业，在有效期内质量发生较大波动，消费者（用户）反映强烈，应予通报，并

限时整改；整改无效的撤销青海名牌称号。在有效期内企业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的，撤销其青海名牌称号。 

7 标志 

凡荣获青海名牌称号的企业，在有效期内可使用统一的青海名牌标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